重庆市丰都县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8)渝0230民初4125号

原告:李宗良,男, 1967年3月27日出生, 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二支路5号1单元6-2,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703270012。
    原告:李宗碧,女, 1956年6月10日出生, 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名山大道191号3单元6-2,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5606100041。
    原告:李宗华,男, 1963年4月8日出生, 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二支路5号2单元4-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304080035。
    原告:李荣富,男, 1928年11月4日出生, 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西路三支路6号1单元7-2,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281104003X。
    原告:李宗秀,女, 1969年11月20日出生, 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二支路5号1单元3-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6911200027。
    原告:李忠琼,女, 1958年12月16日出生, 汉族,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三支路6号1单元7-1,公民身份号码512324195812160088。
上列原告的共同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俊杰，重庆市丰都县三合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住所地重庆市涪陵区太极大道7号三楼,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102673373899J。
负责人：汪梅，总经理。
委托诉讼代理人：邓明珠，重庆峡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官龙,男, 1987年10月8日出生, 汉族,居民，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东路197号2单元10-3,公民身份号码50023019871008301X。
原告李宗华、李宗碧、李宗秀、李宗良、李忠琼、李荣富与被告张官龙、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本院于2018年7月17日立案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李宗华、李宗碧,李宗秀、李宗良、李忠琼、李荣富的委托诉讼代理人秦俊杰及李宗良、被告张官龙到庭参加诉讼。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经本院合法传唤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李宗华、李宗碧、李宗秀、李宗良、李忠琼、李荣富向本院提出诉讼请求：１．判令二被告赔偿原告丧葬费2444.5元，死亡赔偿金160965元，误工费720元，交通费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480元，营养费1965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0000元，共计227174.5元；２．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在交强险及商业第三者责任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精神损害抚慰金在交强险中赔偿，诉讼费由被告承担。事实和理由：2017年11月4日8时许，张官龙驾驶渝D186D1小车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二支路和谐小区路段倒车驶出时，与行人谭素芳相撞，造成谭素芳受伤，同日被送往丰都县人民医院治疗，2018年3月15日，谭素芳因医治无效死亡。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张官龙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谭素芳无责任。2018年4月2日丰都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结论为，谭素芳符合慢性阻塞性疾病、肺源性心脏病导致多器官功能性衰竭死亡。交通事故损害能够诱发或促进疾病恶化致人死亡。医疗费已由二被告支付，丧葬费已支付33000元，护理费已支付。渝D186D1小车在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为此请求法院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书面辩称，死亡赔偿金，原告未提供户口证明不能按照城镇人口计算，丧葬费应扣减已支付部分，交通费无票据不认可，住院伙食补助费应按50元/天计算，精神损害抚慰金可在20000以下计算，医疗费94446.29元真实性无异议，但部分属于自身疾病用药，对尸检报告有异议，立案时间应当在尸检之前，存在程序错误，非医保用药应由张官龙承担医疗费的20%，本被告已支付77000元费用。
被告张官龙辩称，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无异议，但本被告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本被告垫付的费用及尚未赔偿的费用应当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赔偿本被告及原告。
本院经审理认定事实如下：2017年11月4日8时许，张官龙驾驶渝D186D1小车从重庆市丰都县三合街道滨江西路二支路和谐小区路段倒车驶出时，与行人谭素芳相撞，造成谭素芳受伤，同日被送往丰都县人民医院治疗，2018年3月15日，谭素芳因医治无效死亡。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张官龙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谭素芳无责任。2018年4月2日丰都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鉴定，结论为，谭素芳符合慢性阻塞性疾病、肺源性心脏病导致多器官功能性衰竭死亡。交通事故损害能够诱发或促进疾病恶化致人死亡。谭素芳的医疗费94446.29元已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及张官龙共同支付，另张官龙支付丧葬费33000元，护理费13200元。渝D186D1小车在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限额500000元，保险期限为2018年7月15日至2019年8月31日，交强险保单号为1056005072017011776，商业险保单号为1056005282017011318。谭素芳与其丈夫李荣富生育有子女李宗华、李宗碧、李宗秀、李宗良、李忠琼。
上述事实有当事人的陈述、渝（丰都）公交认字【2017】第00115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病历资料、医疗发票、收条、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法医学尸体检验鉴定书、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机动车商业保险保险单、情况说明等证据，并经庭审举证、质证、认证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原被告争议的焦点是：一、因果关系问题；二、赔偿金额的确定等问题。
一、因果关系问题。谭素芳系被张官龙驾驶的小车撞倒受伤，且受伤后在治疗过程中死亡，鉴定结论载明，死亡与交通事故损害存在诱发或促进疾病恶化的因果关系，因此谭素芳的治疗与死亡这个损害后果与张官龙的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虽然提出检验时间与鉴定受理时间不一致的问题，经核实，检验是为保存证据进行的检验，必须及时进行，而鉴定受理必须在病历等资料齐全下才能立案受理，为此本院认为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物证鉴定室的鉴定程序不违背法律规定，应当由此认定谭素芳的治疗与死亡这个损害后果与张官龙的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同时被告无证据或在举证期限届满前7日提出申请重新鉴定获得谭素芳的治疗与死亡这个损害后果与张官龙的侵权行为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或疾病参与度的证据，根据证据优势规则，应当认定谭素芳的治疗与死亡这个损害后果与张官龙的侵权行为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承担全部赔偿责任。
二、赔偿金额的确定等问题。丰都县公安局交通巡逻警察大队认定张官龙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谭素芳无责任。对该认定，原被告双方均予以认可，为此张官龙负此次事故全部责任。张官龙对驾驶的渝D186D1小车在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投保了交强险与商业第三者责任险，按照保险单载明事项，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应当对张官龙的责任承担保险范围内的赔偿责任。赔偿金额的确定为，丧葬费35444.5-33000元=2444.5元；死亡赔偿金为，原告李荣富的身份证及谭素芳的死亡证明等均载明谭素芳在丰都县三合街道居住1年以上，因此应当按照城镇居民计算死亡赔偿金，计算为32193元/年；处理丧事的误工费酌定为720元；交通费酌定为6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为50元/天；营养费缺乏证据不予支持；精神损害抚慰金酌定为20000元，其余费用被告已支付不再计入，共计赔偿金额为191279.5元。对于原告请求将精神损害抚慰金纳入交强险赔偿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对于被告张官龙支付的护理费、部分医疗费及部分死亡赔偿金，张官龙可按保险合同，协商请求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支付，如协商未果可另案向法院起诉。
综上所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六条、第二十二条、四十八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规定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六、《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三款、第二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最高人民法院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十九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被告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市涪陵中心支公司在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10日内赔偿原告李荣富、李宗华、李宗碧、李宗秀、李宗良、李忠琼经济损失191279.5元。
二、驳回原告李荣富、李宗华、李宗碧、李宗秀、李宗良、李忠琼的其余诉讼请求。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4751元，减半收取2375.5元由被告张官龙负担2000元，原告李荣富、李宗华、李宗碧、李宗秀、李宗良、李忠琼负担375.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员  余孝安



二〇一八年八月二十九日

书　记　员　杨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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